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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富品混凝土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吳松茂 新北市貢寮區延平街177號 1140520

1.未於3樓待料區輸送機之轉軸設置護罩、護圍等防護設備，致勞工有被捲之虞。
2.(1)未將可燃性氣體(即乙炔)及氧氣鋼瓶分開貯存。
  (2)對於高壓氣體(即氧氣及乙炔鋼瓶)貯存，未安穩置放、加以固定及裝妥護蓋。
3.未於高差1.5公尺以上之砂石區1樓設置安全上下設備（即所設階梯單側未有扶手）。
4.僱用勞工林志偉時，未實施一般體格檢查。
5.未對在職勞工蔡志宏（48歲；任職25年）定期實施一般健康檢查。
6.未於高度2公尺以上之3樓待料區樓板開口邊緣、1至2樓間卸料區樓梯旁及平台開口邊緣、砂石
計量槽旁開口邊緣設置護欄等防護設備，致勞工有墜落之虞。

1.設規43.1
2.(1)設規108.*.4
  (2)設規108.*.5
3.設規228
4.健16.1
5.健17.1
6.設規224.1

6
1.通知限期改善
2.通知限期改善+部分停工

$0 1140902 無 無 0 無

2 國力混凝土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廖鶴年 新北市樹林區西圳街1段116巷14號 1140602

1.未於局限空間之作業場所（即水塔）入口顯而易見處所公告禁止作業無關人員進入之規定。
2.(1)未使擔任乙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廖松年接受每2年至少6小時之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
  (2)未使吊升荷重在0.5公噸以上未滿3公噸之固定式起重機操作人員及荷重在1公噸以上之堆高機
操作人員廖成峯接受每3年至少3小時之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
3.未每年就固定式起重機整體定期實施檢查1次。
4.(1)未每月對固定式起重機之過捲預防裝置、警報裝置、制動器、離合器及其他安全裝置有無異
常定期實施檢查1次。
  (2)未每月對固定式起重機之鋼索及吊鏈有無損傷定期實施檢查1次。
  (3)未每月對固定式起重機之吊鉤、抓斗等吊具有無損傷定期實施檢查1次。
  (4)未每月對固定式起重機之配線、集電裝置、配電盤、開關及控制裝置有無異常定期實施檢查1
次。

  (5)未每月對固定式起重機之鋼纜等及絞車裝置有無異常定期實施檢查1次。
5.未對在職勞工廖松年（67歲；任職30年）定期實施一般健康檢查。
6.(1)未將可燃性氣體(即乙炔)及氧氣鋼瓶分開貯存。
  (2)對於高壓氣體(即氧氣鋼瓶及乙炔)貯存，未予固定及裝妥護蓋。
7.使勞工使用座式操作之配衡型堆高機，未使擔任堆高機駕駛之勞工使用安全帶。
8.電氣設備(即配電箱及無熔絲斷路器)護蓋損壞未即修復，致勞工有感電之虞。

1.設規29-3
2.(1)教19.1.1
  (2)教19.1.5
3.安管19.1
4.(1)安管19.2.1
  (2)安管19.2.2
  (3)安管19.2.3
  (4)安管19.2.4
  (5)安管19.2.5
5.健17.1
6.(1)設規108.*.4
  (2)設規108.*.5
7.設規116.*.14
8.設規275.*.5

8
1.通知限期改善
2.通知限期改善+罰鍰

$30,000 1140917 無 無 0 無

3 合興預拌混凝土股份有限公司 鄧桂英 新北市三峽區中正路三段196號 1140605

1.(1)對於勞工執行職務，可能因他人行為致遭受身體或精神上不法侵害，未辨識及評估危害之暴
力危害預防措施並作成執行紀錄。

   (2)對於勞工執行職務，可能因他人行為致遭受身體或精神上不法侵害，未適當配置作業場所之
暴力危害預防措施並作成執行紀錄。

   (3)對於勞工執行職務，可能因他人行為致遭受身體或精神上不法侵害，未依工作適性適當調整
人力之暴力危害預防措施並作成執行紀錄。

   (4)對於勞工執行職務，可能因他人行為致遭受身體或精神上不法侵害，未建構行為規範之暴力
危害預防措施並作成執行紀錄。

   (5)對於勞工執行職務，可能因他人行為致遭受身體或精神上不法侵害，未辦理危害預防及溝通
技巧訓練之暴力危害預防措施並作成執行紀錄。

   (6)對於勞工執行職務，可能因他人行為致遭受身體或精神上不法侵害，未建立事件之處理程序
之暴力危害預防措施並作成執行紀錄。

1.(1)設規324-3.1.1
   (2)設規324-3.1.2
   (3)設規324-3.1.3
   (4)設規324-3.1.4
   (5)設規324-3.1.5
   (6)設規324-3.1.6

1 通知限期改善 $0 1140924 無 無 0 無

4 裕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范良沛 新北市三峽區介壽路3段235巷7號 1140605

1.(1)對於勞工執行職務，可能因他人行為致遭受身體或精神上不法侵害，未辨識及評估危害之暴
力危害預防措施並作成執行紀錄。

  (2)對於勞工執行職務，可能因他人行為致遭受身體或精神上不法侵害，未適當配置作業場所之
暴力危害預防措施並作成執行紀錄。

  (3)對於勞工執行職務，可能因他人行為致遭受身體或精神上不法侵害，未依工作適性適當調整
人力之暴力危害預防措施並作成執行紀錄。

  (4)對於勞工執行職務，可能因他人行為致遭受身體或精神上不法侵害，未建構行為規範之暴力
危害預防措施並作成執行紀錄。

  (5)對於勞工執行職務，可能因他人行為致遭受身體或精神上不法侵害，未辦理危害預防及溝通
技巧訓練之暴力危害預防措施並作成執行紀錄。

  (6)對於勞工執行職務，可能因他人行為致遭受身體或精神上不法侵害，未建立事件之處理程序
之暴力危害預防措施並作成執行紀錄。

2.對於高壓氣體（即乙炔、氧氣）貯存，未裝妥護蓋。
3.未於壓力容器（即空氣壓縮機儲氣桶）壓力表刻度板上標示最高使用壓力之位置。
4.對於輸送機之轉軸，未設置護罩、護圍，致勞工有被捲及被夾之虞。
5.未於高度2公尺以上之卸料口邊緣設置適當強度之護欄。

1.(1)設規324-3.1.1
  (2)設規324-3.1.2
  (3)設規324-3.1.3
  (4)設規324-3.1.4
  (5)設規324-3.1.5
  (6)設規324-3.1.6
2.設規108.*.5
3.鍋30.1.3
4.設規43.1
5.設規224.1

5
1.通知限期改善
2.通知限期改善+部分停工+
罰鍰

$30,000 1140917 無 無 0 無

5 磬豐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蔡嘉玫 新北市三峽區介壽路3段233巷2之1號 1140605 1.未於高度2公尺以上之卸料口平臺開口設置護欄、護蓋等防護設備。 設規224.1 1 通知限期改善+部分停工+
罰鍰

$30,000 1140917 無 無 0 無

6 尚昀企業有限公司 陳建曄 新北市汐止區福德二路242之1號 1140610

1.未於拌合機之傳動帶設置護罩、護圍等設備，致勞工有被捲及被夾之虞。
2.(1)未將可燃性氣體(即乙炔)及氧氣鋼瓶分開貯存。
   (2)對於高壓氣體(即乙炔、氧氣)貯存，未予固定及裝妥護蓋。
3.高度2公尺以上之3樓水泥槽下方及輸送帶旁開口未設置適當護欄等防護設備（輸送帶旁部分雖
已設置護欄，惟未有中間欄杆，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20條規定參照）。
4.未於壓力容器（即空壓機貯氣筒）壓力表刻度板上標示最高使用壓力之位置。
5.未對在職勞工李禎祥(74歲；任職12年)定期實施一般健康檢查。
6.僱用勞工29人，未置丙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1人。

1.設規43.1
2.(1)設規108.*.4
   (2)設規108.*.5
3.設規224.1
4.鍋30.1.3
5.健17.1
6.安管3.1

6
1.通知限期改善
2.通知限期改善+部分停工+
罰鍰

$40,000 1140919 無 無 0 無

7 陽明混凝土股份有限公司金山廠 郭淑如 新北市金山區南勢湖29之1號 1140610

1.(1)對於勞工執行職務，可能因他人行為致遭受身體或精神上不法侵害，未採取「辨識及評估危
害」之暴力危害預防措施並作成執行紀錄。

  (2)對於勞工執行職務，可能因他人行為致遭受身體或精神上不法侵害，未採取「適當配置作業
場所」之暴力危害預防措施並作成執行紀錄。

  (3)對於勞工執行職務，可能因他人行為致遭受身體或精神上不法侵害，未採取「依工作適性適
當調整人力」之暴力危害預防措施並作成執行紀錄。

  (4)對於勞工執行職務，可能因他人行為致遭受身體或精神上不法侵害，未採取「建構行為規
範」之暴力危害預防措施並作成執行紀錄。

  (5)對於勞工執行職務，可能因他人行為致遭受身體或精神上不法侵害，未採取「辦理危害預防
及溝通技巧訓練」之暴力危害預防措施並作成執行紀錄。

  (6)對於勞工執行職務，可能因他人行為致遭受身體或精神上不法侵害，未採取「建立事件之處
理程序」之暴力危害預防措施並作成執行紀錄。

2.未於高度2公尺以上之2樓拌合機維修室開口設置護欄等防護設備。

1.(1)設規324-3.1.1
  (2)設規324-3.1.2
  (3)設規324-3.1.3
  (4)設規324-3.1.4
  (5)設規324-3.1.5
  (6)設規324-3.1.6
2.設規224.1

2
1.通知限期改善
2.通知限期改善+部分停工

$0 1140925 無 無 0 無

8 臺灣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台北水泥製品廠 陳竹村 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1段310號 1140610 1.對於高壓氣體(即乙炔、氧氣)貯存，未予固定及裝妥護蓋。 設規108.*.5 1 通知限期改善 $0 1140919 無 無 0 無

9 世芳預拌混凝土有限公司 張桂芳 新北市樹林區中正路205號 1140612

1.未於局限空間之作業場所（即3樓水塔）入口處公告禁止無關人員進入。
2.未於4樓砂石輸送帶之傳動輪設置護罩、護圍等防護設備，致勞工有被捲之虞。
3.未於高度2公尺以上之4樓集塵器下方開口邊緣及砂石輸送帶下方開口邊緣設置護欄等防護設備
，致勞工有墜落之虞。

4.未使所僱勞工王裕記接受適於工作必要之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5.未使甲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張琬斯接受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

1.設規29-3
2.設規43.1
3.設規224.1
4.教17.1
5.教18.1.1

5
1.通知限期改善
2.通知限期改善+部分停工

$0 1141001 無 無 0 無

10 大漢混凝土股份有限公司 蔡錦城 新北市樹林區八德街228號 1140613 1.僱用勞工30人，未設置乙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1人。 1.安管3.1 1 通知限期改善 $0 1140925 無 無 0 無

11 永明水泥製品廠股份有限公司 賴立峯 新北市三峽區隆恩街178巷30號 1140617
1.(1)未將可燃性氣體（即乙炔）及氧氣鋼瓶分開貯存。
  (2)對於高壓氣體（即乙炔、氧氣）貯存，未予固定及裝妥護蓋。

1.(1)設規108.*.4
  (2)設規108.*.5

1 通知限期改善 $0 1140930 無 無 0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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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榮工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新店工廠 許耀仁 新北市新店區寶橋路237巷1號 1140618

1.未於物料輸送帶之馬達傳動鍊條設置護罩、護圍等安全設備，致勞工有被捲及被夾之虞。
2.(1)對於高壓氣體容器（即乙炔及氧氣鋼瓶）未標明所裝氣體之品名。
  (2)使用高壓氣體容器（即乙炔及氧氣鋼瓶）時，未將該容器固定。
3.(1)未將高壓氣體容器（即乙炔及氧氣鋼瓶）分開貯存。
  (2)對於高壓氣體容器（即乙炔及氧氣鋼瓶）之貯存，未予固定及裝妥護蓋。
4.未於高度2公尺以上之2號拌合機送料口平臺開口設置護欄等防護措施。
5.合梯兩梯腳部未設置防滑絕緣腳座套。
6.未於勞工有墜落危險之場所（即拌合槽）設置警告標示，並禁止與工作無關之人員進入。
7.未使吊升荷重在0.5公噸以上未滿3公噸之固定式起重機操作人員接受特殊作業安全衛生教育訓
練。

8.(1)固定式起重機未明顯標示額定荷重，且未以銘牌標示製造者名稱。
  (2)固定式起重機未明顯標示額定荷重，且未以銘牌標示製造年月。
  (3)固定式起重機未明顯標示額定荷重，且未以銘牌標示吊升荷重。

1.設規43.1
2.(1)設規106.*.2
  (2)設規106.*.4
3.(1)設規108.*.4
  (2)設規108.*.5
4.設規224.1
5.設規230.1.3
6.設規232
7.教14.1.3
8.(1)固構66.1.1
  (2)固構66.1.2
  (3)固構66.1.3

8

1.通知限期改善
2.通知限期改善+罰鍰
3.通知限期改善+部分停工+
罰鍰

$40,000 1140918 無 無 0 無

13 慶康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卓原正 新北市新店區安康路3段782號 1140618

1.對於高壓氣體(即氧氣)貯存，未予固定及裝妥護蓋。
2.高於2公尺之混凝土出料口作業平台未設置護欄等防護措施。
3.(1)清水磅秤區所使用之合梯為木質梯，梯腳已腐蝕。
  (2)清水磅秤區所使用之合梯為木質梯，兩梯腳間無金屬等硬質繫材扣牢。
  (3)清水磅秤區所使用之合梯為木質梯，無安全之防滑梯面。
4.未於勞工有墜落危險之場所(即貯料倉直立梯底爬升處)設置警告標示，並禁止與工作無關之人
員進入。

5.未使所僱勞工接受適於工作必要之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6.雇主對於壓力容器之壓力表之刻度板上，應明顯標示最高使用壓力之位置。
7.對於輸送機轉動軸，未設適當之護罩，致未能有效防止作業勞工身體之一部介入構件旋轉區域
，勞工有遭受被捲之虞。

1.設規108.*.5
2.設規224.1
3.(1)設規230.1.2
  (2)設規230.1.3
  (3)設規230.1.4
4.設規232
5.教17.1
6.鍋30.1.3
7.設規43.1

7
1.通知限期改善
2.通知限期改善+部分停工+
罰鍰

$30,000 1140822 無 無 0 無

14 國產建材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汐止廠 徐蘭英 新北市汐止區福德二路360號 1140619

1.(1)地上3樓使用之合梯已顯著損傷。
  (2)地上3樓使用之合梯兩梯腳間無金屬等硬質繫材扣牢。
2.未於勞工有墜落危險之場所（即地上1樓之廢水槽、地上3樓之拌合槽）設置警告標示，並禁止
與工作無關之人員進入。

1.(1)設規230.1.2
  (2)設規230.1.3
2.設規232

2 通知限期改善 $0 1140930 無 無 0 無

15 達踴有限公司 方秋丹 新北市八里區下罟子55之1號 1140619

1.水泥預拌槽之齒輪及空壓機之傳動帶，未設置護罩、護圍，致勞工有被捲及被夾之虞。
2.對於高壓氣體（即乙炔、氧氣）貯存，未予固定及裝妥護蓋。
3.未於氧乙炔熔接裝置每一吹管分別設置安全器。
4.僱用勞工14人，未置丙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1人。
5.未於局限空間之作業場所(即預拌混凝土槽)入口處公告禁止無關人員進入。

1.設規43.1
2.設規108.*.5
3.設規209
4.安管3.1
5.設規29-3

5 通知限期改善 $0 1141007 無 無 0 無

16 上泉混凝土股份有限公司 陳友義 新北市蘆洲區三民路300巷2之2號 1140624

1.使用高壓氣體容器（即氧氣及乙炔鋼瓶）時，未將該容器固定。
2.對急救人員李長順未施以急救人員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3.未使擔任乙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李劉月琴接受每2年至少6小時之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
4.未於1樓及4樓砂石輸送帶之傳動輪設置護罩、護圍等防護設備，致勞工有被捲之虞。
5.(1)對於勞工執行職務，可能因他人行為致遭受身體或精神上不法侵害，未辨識及評估危害之暴
力危害預防措施並作成執行紀錄。

   (2)對於勞工執行職務，可能因他人行為致遭受身體或精神上不法侵害，未適當配置作業場所之
暴力危害預防措施並作成執行紀錄。

   (3)對於勞工執行職務，可能因他人行為致遭受身體或精神上不法侵害，未依工作適性適當調整
人力之暴力危害預防措施並作成執行紀錄。

   (4)對於勞工執行職務，可能因他人行為致遭受身體或精神上不法侵害，未建構行為規範之暴力
危害預防措施並作成執行紀錄。

   (5)對於勞工執行職務，可能因他人行為致遭受身體或精神上不法侵害，未辦理危害預防及溝通
技巧訓練之暴力危害預防措施並作成執行紀錄。

   (6)對於勞工執行職務，可能因他人行為致遭受身體或精神上不法侵害，未建立事件之處理程序
之暴力危害預防措施並作成執行紀錄。

6.未對在職勞工陳彥豪(52歲；任職10年)定期實施一般健康檢查。

1.設規106.*.4
2.教16.1
3.教19.1.1
4.設規43.1
5.(1)設規324-3.1.1
   (2)設規324-3.1.2
   (3)設規324-3.1.3
   (4)設規324-3.1.4
   (5)設規324-3.1.5
   (6)設規324-3.1.6
6.健17.1

6
1.通知限期改善
2.通知限期改善+罰鍰

$30,000 1141008 無 無 0 無

17 亞東預拌混凝土股份有限公司土城廠 李坤炎 新北市土城區中華路2段208號 1140624 無 無 0 無 $0 — — — — —

18 瀛豐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吳和錦 新北市三芝區大湖8之5號 1140625
1.(1)未將可燃性氣體（即乙炔）及氧氣鋼瓶分開貯存。
  (2)未將可燃性氣體（即乙炔）及氧氣鋼瓶加以固定及裝妥護蓋。
2.未於局限空間之作業場所(即混凝土槽入料口)入口處公告禁止無關人員進入。

1.(1)設規108.*.4
  (2)設規108.*.5
2.設規29-3

2 通知限期改善 $0 1141002 無 無 0 無

19 正誠工業有限公司 簡小菁 新北市土城區大安路101之5號 1140630

1.(1)未將可燃性氣體（即乙炔）及氧氣鋼瓶分開貯存。
  (2)對於高壓氣體（即乙炔、氧氣、氬氣、二氧化碳）貯存，未裝妥護蓋。
2.電氣設備(即無熔絲斷路器)護蓋損壞未即修復，致勞工有感電之虞。
3.未每年對第二種壓力容器（即空壓機儲氣桶）定期實施檢查。
4.僱用勞工邱罡明時，未實施一般體格檢查。

1.(1)設規108.*.4
  (2)設規108.*.5
2.設規275.*.5
3.安管35.1
4.健16.1

4 通知限期改善 $0 1140909 無 無 0 無

20 鍵蒼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新店廠 黃湘玲 新北市新店區安樂街26號 1140630 無 無 0 無 $0 — — — — —

合計 71 $230,000 0

註：違反法條簡語說明

職安法：職業安全衛生法

設規：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

教：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

安管：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

健：勞工健康保護規則

固構：固定式起重機安全檢查構造標準

鍋：鍋爐及壓力容器安全規則


